
部门决算相关事项说明（模板）

    一、部门职责

昌黎县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构、在县委的领导和上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下，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依法审判法律规定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或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的刑事、民事、行政等第一审案件。（二）依法审判有关人民法院移送的刑事、民事、行政等第一审案件。

（三）审理不服本院生效裁判的各类申诉和再审申请、审判由上级法院指令本院再审以及由本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四）依法受理和审查各类告诉、申诉案件；申诉案件；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对案件审理进行全程跟踪监督。

（五）依法办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案件判决和裁定的执行事项及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中有关财产补发的执行事项；办理法律规定由法院执行的非诉执行事项。

（六）指导基层民调组织的民事调解工作。

（七）依法行使司法协助事项

（八）办理行使司法协助事项

（九）负责审判工作的调查研究、经验总结，向相关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十）对本院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专业培训；依权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协助县主管理全院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工作。

（十一）管理人民法院的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

（十二）在审判工作中宣传法制，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社会公德。

（十三）警卫法庭，押解人犯，送达法律文书；维护本机关工作秩序；协助上级法院死刑执行工作。

二、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昌黎县人民法院机关内设23个职能机购。我单位为一级预算单位，无下级预算单位。

三、部门决算情况

本部门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上年结转和结余294.97万元，本年收入1364.96万元，本年支出1527.14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132.79万元。

四、绩效预算信息

1、依法惩治刑事犯罪，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全县工作大局，发挥服务保障智能。

2、积极推进执行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3、为案件审判提供技术支撑，提高办案质量。

4、保障信访工作正常进行，提高信访案件结案率、信访受理满意度，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做好稳控工作。

5、不断完善司法救助，切实保护民生，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以人为本，享受到司法人文关怀。

6、保护被侵害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行政。

7、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和执法能力，推进信息公开，提升审判质效，改进司法工作作风，树立法院良好形象。

8、完善审判质效评估体系，促进审判质效、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升司法公信力。

9、高质高效完成年度各项工作。

五、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

本部门安排采购预算财政性资金238万元，其中：货物147万元、工程92万元。实际执行采购金额财政性资金214万元，其中：货物126万元、工程88万元。

六、国有资产信息

本部门年年末国有资产3136.51万元，流动资产350.11万元、固定资产2786万元。本年度新增固定资产316.77万元。其中：房屋109.61万元、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设备49.67万元、其他固定资产157.49万元。

七、预算执行分析

2015年部门预算收入1289.1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750.26万元、公用经费106.3万元、项目支出432.6万元。预算支出1289.1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750.26万元、公用经费106.3万元、项目支出432.6万元。2015年本部门支出数为1527.1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886万元、公用经费97.9万元、项目支出543万元。增长原因人员工资、保险增长及办公设备、专用设备购置等原因

八、“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本部门2015年三公经费为87.9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为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66.79万元，公务用车保在辆为5辆，公务接待费为21.13万元，公务接待批次705次、人次为4221。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我单位每年递减三公经费
九、机关运行经费

本部门本年度机关运行经费共计97.9万元，其中：办公费8.5万元、水费0.6万元、电费2.1万元、邮电费0.1万元、取暖费19.9万元、差旅费4.4万元、维修维护费4.8万元、公务接待费21.1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9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0.4万元、办公设备购置7.7万元、专用设备购置4.4万元。

十、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本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决算表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无该项内容。

